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訊與網路中心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CH02 

項目名稱 填報技專校務基本資料庫標準作業 

承辦單位 資訊與網路中心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填報時間：每年 3月及 10月各填報乙次。 

二、 工作簡要流程：教育部來文(通知參加填報說明會)->資訊

與網路中心辦文(協調參加說明會的人員) ->會辦相關單

位(擬出席人員所屬單位及人事室、主計室) ->相關人員

參加說明會->資訊與網路中心承辦人員規劃當次填報時

程表、議程及各表冊負責單位->召開校內說明會->確認表

冊單位及時程表->依時程表落實->確認填報完成->依規

定由資訊與網路中心備文函送->完成。 

三、 作業細項說明： 

(一)教育部來文通知召開北中南區說明會：由行政管理者

及系統管理者(資訊與網路中心主任及同仁擔任)參

加，教務處及研發處自行決定是否派員參加。 

(二)辦文：由學校窗口資訊與網路中心承辦並會辦相關單

位。 

(三)召開校內說明會： 

1.時間：北中南區說明會結束後兩週內。 

2.地點：電腦教室。 

3.主持人：資訊與網路中心主任及教務長。 

4.出席人員：各單位負責填報人員、系統管理者。 

5.議程：會前草擬時程表、更新各表冊負責單位表、

雲科大說明會之書面資料(含 PPT檔)。 

6.校內說明會主講人：系統管理者。 

7.說明當期填報時程。 

(四)會議紀錄： 

1.由資訊與網路中心承辦人員負責校內說明會會議

紀錄，並簽請校長陳閱。 

2.上傳校內說明會佐證資料：於規定期限內至校務基

本資料庫系統之校內研習中上傳檔案。 

(五) 表冊填報及檢核。 

1.針對雲科大不定期公告表冊相關資訊於網頁上，由

資訊與網路中心承辦人員負責彙整分類，再轉知各

相關表冊人員知悉並配合辦理。 

2.若有些表冊確實無資料，等檢核報表出來時，由系



統管理者上網填寫「無」，並回傳校務基本資料庫

系統即可。 

3.檢核報表有疑義時，請告知有問題之表冊負責填報

人員確認檢查。 

4.各填報單位填報完後自行列，並於規定期限內由主

管核章後者送資訊與網路中心彙整。 

 

(六)校務基本資料庫系統關閉後之相關工作：  

1.資訊與網路中心承辦人員列印造冊，印出核章頁、

封面規格及製作加密光碟。 

2.校內簽核用印。 

3.依限發文正本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本資料

庫維運小組，並附送加密光碟乙份。（發文格式依

照教育部北中南區說明會所附函樣本。） 

4.同時副本行文給教育部技職司及本校資訊與網路

中心，表冊資料及加密光碟備份一份留存資訊與網

路中心備查。 

 

(七)歷年資料或當期資料修正： 

1.依校務基本資料庫維運小組規定之期限內線上提

出申請。 

2.於規定之期限內線上更正資料。 

3.依限發文正本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本資料

庫維運小組，並附送修正表冊一覽表及前後對照

表。（發文格式請依照校務基本資料庫維運小組附

函樣本。）同時副本行文給教育部技職司(無須檢

陳相關附件)及本校資訊與網路中心。 

控制重點 一、 教育部來文簽辦及線上報名時程及人數控制，(每校至多

4-5 人)行政管理者及系統管理者必須參加，教務處及研發

處自行決定。 

二、 二週內召開校內說明會及佐證資料上傳作業。 

三、 表冊填報及表冊交叉檢核控制。 

四、 填報完成後之造冊、資料光碟製作、用印及報備時程控制。 

五、 歷年資料或當期資料修正之時程控制。 

法令依據  

使用表單  



資訊與網路中心填報技專校務基本資料庫標準作業流程圖 

 

 

 

 

 

 

 

 

 

     

 

 

 

 

 

 

 

 

  

 

 

 

 

 

 

 

 

 

 

 

 

 

 

 

 

 

 

依規定行文當期輸入表冊及 
附件予雲科大及教育部 

教育部來文通知派員參加填報說明會 

資訊與網路中心 

資訊與網路中心辦文決定參加說明會人員 

資訊與網路中心 

召開校內說明會 

資訊與網路中心 

校務基本資料庫系統關閉 

資訊與網路中心 

表冊填報及檢核 

各單位 

填表期間 (3-4 月或 9-10 月) 

資訊與網路中心 

製作會議紀錄並陳核 

資訊與網路中心 

1.會辦相關單位  

2.決定是否派人員與會  

1.訂定開會時間、場地  

2.完成議程(含PPT)  

3.會場佈置及照相佐證 

 

表冊負責單位做最後確認 

上傳校內說明會會議紀錄

至校務基本資料庫系統 


